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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法院公告
2011年9月5日

（2011）杭上商初字第747号
江吉：本院受理原告高燕诉被告江吉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通知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15 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925号

吕文革：本院受理原告张馨月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 13号法庭
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642号

王勤富：本院受理原告强小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下商初
字第 64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1092号

杭州织绣工艺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南极
人贸易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598号

陈英超：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诉你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1）杭下商初字第598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民初字第1686-1691号

杭州瑞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余志平：本院受理原告
顾正国等六人诉你方装饰装修合同纠纷六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8：4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2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634号

邹小柏、邹玉娇：本院受理单学春诉你们债权人撤
销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
5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28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1015-1018号

杭州瑞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占贤珍
等四人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四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 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8：40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294号

徐岳林：本院对原告周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滨商初字
第2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305号
汪关根：本院对原告吴多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滨商初
字第3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489号

占伟东、虞乐萍：本院受理原告孙云才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
后第 2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
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490号

占伟东、占海根：本院受理原告孙云才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
后第 2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
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494号

黄建全：本院已受理原告陈关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11年 11月 22日上午10时整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萧商初字第2137号

黄宝峰：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恒力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 2011年 12月 13日 13：50依
法组成合议庭在本院第 23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1）杭萧商初字第2141号

黄宝峰：本院受理原告徐李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1
年12月13日14：20依法组成合议庭在本院第23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1）杭富城商初字第485号

夏民祥、潘宏娣：本院受理原告夏德龙诉你们二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二人具体去向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之规定，向你们二人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告知审判庭成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11年 12月 9日上午8：30
在本院城南法庭一楼3号审判庭（富阳市春江街道民主
村）开庭审理。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846号

富阳金达管桩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金根
与被告富阳金达管桩材料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84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
富商初字第84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852号

富阳金达管桩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骆富松
与被告富阳金达管桩材料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84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
富商初字第85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847号

富阳金达管桩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满仙
与被告富阳金达管桩材料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84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
富商初字第84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新民初字第131号

吴连军：本院受理原告方兰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公
民代理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1年 12月16日 8：30（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新登法庭开庭审理。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城商初字第152号

葛金平、黄凤英：本院受理原告周金裕诉被告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1）杭富城商初字第152号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桐民初字第222号

江和弟：本院对原告王岗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桐民初字第 22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案例透视 法官说法

生活法理

鄞州法苑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协办

■本报记者金霖萍通讯员陈晶

明明在房东在场的情况下做了“ 二房
东”， 却又被房东以未按约定支付租金为由
告上了法院。 近日，衢州柯城区检察院受理
了这样一起民事抗诉案件。

案情：2005年 9

月，王女士租了一间二层
楼的店面开酒楼， 与房东约定租赁期限

4

年，

租金每年一次交清，先交租金后使用；在合同
期未满期间，不得中途退房，但可以转租。

因经营不善， 王女士的酒店开张不久就要
转让。 周先生想租此房，王女士就将房东夫妻请
来，三方商定转租事宜。 在房东的见证下，王女
士与周先生签订了期为

2

年的租房转让合同，

期限从
2006

年
9

月至
2008

年
9

月。

然而，才过了半年，周先生就想退租。于

是，他跳过王女士直接与房东办理了退租手
续。从

2007

年
2

月开始，店面一直处于空置
状态， 直到

2007

年
5

月房东夫妻将店面重
新出租给他人。

事后， 房东夫妻要求王女士支付
2007

年
2

月至
2007

年
5

月的房屋租金
5000

元。

至此，王女士才知道周先生退租之事，她认
为这钱不应该由自己承担。 为此，房东将王
女士告上法庭，法院判房东胜诉。 判决后王
女士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

目前，此案已移送衢州市检察院提请抗
诉。

评析：此案房屋转租时已存在两个租赁
合同，分别为出租人与承租人的租赁合同、
承租人与次承租人的转租合同。根据合同的
相对性，次承租人应向承租人主张权利义

务，次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并无合同关系。
《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

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
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条款中的
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为合同附随义务，而
附随义务派生自诚实信用原则，旨在更好地
实现当事人利益，是一种法定义务。

本案中，次承租人周先生是跳过王女士
与房东办理了退租手续。此时，房东负有通
知、协助的义务，以确保该租房不至于损失
再次转租的经济利益。但是，房东并未通知
王女士，或构成违约。所以，房东要求王女士
承担店面空置期间的租金应为无理。

此外，房东夫妻在与王女士租赁合同期
限未满的情况下，将房屋再次租给他人，为
“一房二租”行为，侵害了王女士的权益，或
构成二次违约。

“促销广告”很诱人
清早排队却扑空
原来他排在边门
既未看海报也未拿号牌

■通讯员俞露烟

案情回顾
2010

年
9

月
16

日，宁波市某家具商场
在一报纸上刊登了大幅广告， 其中一套名
牌“ 浅胡桃餐厅套装”家具最为诱人，市场
价为

3880

元，献礼价仅为
888

元。 活动期
间内，每日限供

3

套。

张某看到此广告后起早赶到该家具商
场排队， 待商场开门后第一个冲到二楼出
售该“ 浅胡桃餐厅套装”的店铺，并看到店
铺中还放着“ 特供产品

888

元” 的广告单
子， 但他在要求购买该套装时却遭到店员
的拒绝。 店员称，该套家具需凭号购买，但
号牌早已发完。

于是， 张某将家具商场告到宁波鄞州
区法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履行买卖合同，

即按照
888

元的价格向原告出售“ 浅胡桃
餐厅套装”家具一套。

庭审中， 被告承认张某是第一个到达
店铺的顾客，但辩称，其刊登在报纸上的广
告已注明“ 以上所有活动详情及细则，请参
看商场海报”。 商场在大门显眼处摆放了大
海报，店员在营业前发放号牌，当天的

3

套
特供“ 浅胡桃餐厅套装”也已按号牌顺序售
出，有发票底联为证。

被告认为 ， 原告当天未抢到排位号
牌是因为其未从正门进入商场 ， 因此没
有看到海报的内容 ， 错过了拿排位号牌
的机会 。

最终 ，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
请求 。

法官说法：被告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注
明“以上所有活动详情及细则，请参看商场
海报”，并在正大门显眼处摆放了大海报，
上面注明“本次淘宝活动，购买者请于当天
营业开始时在商场正大门排队领券”。

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通
过被告正大门前三名排队并领取特供产品
排位号牌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其与被告之
间关于888元的价格购买“浅胡桃餐厅套
装”一套的合同已经成立。因此，原告诉请
被告履行合同，法院不予支持。

■通讯员王颖张文英

案情：1997年 4

月，小玲出生时她父母
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因为想生儿子，父母便
把刚出生不久的她送给养父母。虽然养父母
已有了一个儿子，但是对小玲宠爱有加。

但是，养母后来喜欢上了赌博，且越赌
越大，欠了很多债。于是，养父母的争吵渐渐
多了起来，最后发展到协议离婚，小玲由养
父抚养。

后来，养父又组成了家庭，但此时的小
玲已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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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青春叛逆期， 并知道了
自己的身世，养父母的离婚使她的逆反心理
更强了———在学校割腕被劝退，拿家里的钱
离家出走，甚至提出养父给她在市区买好房
子和车子就同意解除关系。

养父自觉管教不了她， 但又和小玲的
亲生父母协商不下， 只得起诉到法院请求
判令养父母对小玲的收养行为无效， 小玲
由亲生父母抚养。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法通知小玲养母

作为本案的共同原告参加诉讼， 并查明，养
父母收养小玲时是由熟人牵线的，双方只签
订收养契约一份，并没有办理收养登记。

为此，法院判决两原告收养小玲的民事
行为无效，小玲由生父母抚养，抚养费自理。

点评：我国《收养法》明确规定，收养人
应当具备无子女或其他法定条件，送养人也
应当系是有特别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
母。然而，养父母收养小玲时已生育有一子，
生父母送养时经济条件较好，本案中的送养
人、收养人当时并不符合法定条件，也没有
办理收养登记。

因此，两原告收养小玲的民事行为违反
了《收养法》的规定，系无效民事行为，小玲
应当由其生父母即两被告抚养。

占道换胎很危险
■通讯员徐向道

日前，一辆河南牌照的轿车行驶至沈海高速台州路段时左
后轮爆胎，司机将车靠边后，也不报警，而是将一只备用轮胎放
在慢车道上，在车后10米处放三角标志，自己则蹲在慢车道上
换起轮胎来，后方车辆经过时纷纷刹车避让，十分危险。

租客跳过“ 二房东”与房东退租
房东不告知“二房东”，或构成违约

尽管已经收养 14 年但仍“ 无效”

因为不符收养法定条件


